土木工程学院
关于2020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通知
各系：
根据学校要求和教学计划安排，2020届毕业生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时间安排：
1、第七学期的第11周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与导师学生互选工作；
2、毕业实习动员定于第七学期的第12周周一下午由各系组织全体毕业生进行实习动员工作；
3、 普通班从第七学期的12周开始进行毕业实习，专本工管班第七学期期末结束后开始进行毕业实习；
4、 第七学期的第18周完成下达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任务书；
5、 第七学期的第20周学生完成开题报告；
6、 第七学期的第21周指导教师完成开题报告批阅工作以及学生完成开题报告定稿工作；
7、 普通班的同学第八学期开学即返校，集中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；
8、 开学后第二周完成普通班的毕业实习答辩工作；
9、 专本工管班清明节后即刻返校，集中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（清明节前边实习边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）；
10、 清明节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专本工管班毕业实习答辩工作；
11、 第八学期第7周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期检查工作；
12、 第八学期第10周上交最终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果定稿；
13、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的时间与形式另行通知。
二、要求
1、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是学生综合训练的重要教学环节，尤其是毕业实习，不是休息，仍然是在进行课程的学习与训练，希望同学们高度重视；
2、未完成第七学期课程任务的同学，不得进行毕业实习；

3、实习期间，敬请各位同学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。进入工地前请各位实习生先认真学习工地有关安全规定，在实习岗位按要求着装与执行相关安全措施，按要求进行操作，严禁违章操作；
4、毕业实习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分散实习的学生，必须在与土木建筑行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实习，且从事的实习岗位必须是与本专业相关的岗位，否则学院将集中安排实习；
5、毕业实习实行双导师制（指导教师+企业导师），指导教师即为其毕业设计指导教师，企业导师必须具由中级以上职称的企业技术骨干担任。实习成绩采用“双评”制，即成绩由实习单位和学院共同评价，根据学生的实习情况和答辩结果综合评定；
6、毕业实习期间，要求各位实习生每周在实习岗位现场与指导教师视频通话一次，如实汇报实习情况并接受指导。在实习期间，要求每位同学必须进行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相关的调研工作；
7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的管理规定，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，认真完成企业导师安排的实习任务。外出需向企业导师请假，经准许后方可外出；
7、实习手册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相关文件模板请各位同学登录“无锡太湖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智能管理系统”自行下载；
8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采用双稿制，即保留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过程中的计算与分析论证手稿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电子稿，其中计算手稿在中期检查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过程中作为一项过程记录进行检查，无手稿即认为检查和答辩不通过；
9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要求个人独立完成，严禁抄袭、购买等不良学术行为，一经查证，证据确凿，取消答辩资格；
10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期检查时，中期检查采用现场由专家组成员抽查的方式进行。友情提醒：请各位学生无故不得缺席，否则认为不合格；
11、集中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期间，指导教师应每周集中指导该组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1~2次，教师要严格要求、认真指导，做好记录；学生应主动认真完成毕业设计工作，积极配合指导教师的检查与督促。
